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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8年校務基金稽核報告 

 

壹、稽核緣起 

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8 條規定，國立大

學校院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向

校務會議報告。本校校務基金年度總收入屬未達新臺幣二十億元者，為具

體落實校務基金之內部控制及監督作業，已依上開條例第 7 條聘任兼任稽

核人員，隸屬於校長，統合全校整體稽核事宜。 

本(108)年度校務基金內部稽核之實施，主要係為遂行前開條例之立法

意旨，依據本校「108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計畫詳如附錄 1)進行校務

基金稽核工作，由本校兼任稽核人員負責執行協助查核校務基金內部控制

之實施狀況。 

貳、稽核項目及範圍 

依本校 108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本年度選定稽核項目為「辦理各

項試務工作酬勞支給業務查核」、「校園安全及學生申訴事件」、「採購與支

付循環查核」、「國有財產產籍管理」、「校園資訊安全管理」以及「財務資

訊查核」等項目。另配合科技部 108 年 9 月 23 日科部計字第 1080063629

號函文（附錄 2）內容，為強化支用其補助計畫經費之合規機制，請各受補

助單位發揮內部稽核職能，配合於本校年度稽核計畫，列入所列應稽核項

目。基此，本年度稽核業務增加「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並依來

文所附「應稽核項目表」辦理。 

上開選定稽核項目受查業務涵蓋期間自 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日止。 

參、受查單位、稽核方式及稽核時間 

本（108）年度稽核日期訂於 108年 11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時整

舉行，有關各業務稽核方式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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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細項 受稽核單位 

1 

辦理各項試務工

作酬勞支給業務

查核 

(1)自辦招生考試是否符合國立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試

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2)選取工作酬勞支給相關憑證與報表 

(3)隨機抽核本項酬勞支給作業 

教務處 

綜合業務組 

2 
校園安全及學生

申訴事件 

(1)校安事件通報流程 

(2)107學年度校安業務案件 

(3)學生申訴作業流程 

(4)107學年度申訴業務案件 

學務處 

3 
採購與支付循環

查核 

逾 10萬元財務採購 

(1)詢問作業流程 

(2)隨機抽核本項採購作業 
總務處事務組 

逾 10萬元勞務採購 

(1)詢問作業流程 

(2)隨機抽核本項採購作業 

4 
國有公用財產產

籍管理 

(1)財產盤點事宜過程及結果 

(2)財產盤點不成事件及原因 

(3)財產遣失處理 

(4)財產報廢情況 

總務處保管組 

5 
校園資訊安全管

理 

(1)資訊安全作業規範 

(2)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備份及復原 

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 

6 財務資訊查核 

收據管理作業 

(1)詢問作業流程是否與內部控制作業規定相符 

(2)檢視業務單位收受現金開立收據、保管及解繳各專

戶情形/實地稽核 主計室 

憑證保管及管理作業 

(1)詢問作業流程是否與內部控制作業規定相符 

(2)隨機抽核本項作業 

7 
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 

(1)繳回各項收入及餘款項目 

(2)約用研究人力項目 

(3)支用經費項目 

(4)保管會計檔案項目 

(5)支用管理費項目 

(6)管理財產項目 

國際及兩岸事

務暨研究發

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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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稽核過程 

本校 108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項目均依計畫預定期程辦理，稽核人員於

實地稽核時，針對稽核過程中所列稽核項目與受查單位人員進行面對面雙

向討論、實地觀察及檢查文件，以進一步了解與釐清，並做成稽核記錄。 

參、稽核結果 

本次稽核結果有關稽核發現、結論及建議意見，彙整如下稽核紀錄表。

相關稽核意見依規定納入賡續作業，轉知受稽核單位定期追踨改善結果。

另本稽核報告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應向

校務會議報告後，並保存相關資料至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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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見 

1 

辦理各項試務工

作酬勞支給業務

查核 

(教務處註冊組) 

1. 試務工作酬勞支

給相關流程 

 

2. 抽查工作酬勞支

給個案 

3. 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符合

國立大專校院辦理招生試務工作

酬勞支給要點及本校自辦招生考

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106年 4月

18日 105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

修正)。 

4. 抽查各項自辦招生考試工作酬勞

支給相關憑證及決算表。 

(1)研究所博士班招生考試收入

102,000元，工作酬勞 37,226

元，占收入 36.50%。 

(2)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考試收入

834,390元，工作酬勞 158,969

元，占收入 19.05%。 

(3)研究所碩士班招生考試收入

919,150元，工作酬勞 259,179

元，占收入 28.20%。 

(4)教師專業碩士學位學程招生考

試收入 233,370元，工作酬勞

18,350元，占收入 7.86%。 

(5)研究所在職專班及國民小學教

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班考

試收入 870,800元，工作酬勞

查核試務人員工作

酬勞之支給，每月支

給總額是否超過其

月支薪給總額之百

分之二十較為費時。 

為便於業務單位及

內部稽核需要，建

議承辦人員按月紀

錄領取考試工作

費，以自我檢視是

否超過其月支薪給

總額之百分之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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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見 

211,028元，占收入 24.23%。 

5. 自辦招生考試考試作業，自簡章制

定、招生甄試作業及報到註冊符合

內部控制程序。 

6. 成績複查作業 108年度無複查案

件。 

7. 招生考試支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

之總額，未超過收入總額之百分之

五十，符合本校自辦考試工作酬勞

支給原則第三條規定。 

8. 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勞之支給，每

月支給總額未超過其月支薪給總

額之百分之二十，符合本校自辦考

試工作酬勞支給原則第四條規定。 

2 

校園安全及學生

申訴事件(學務

處) 

1. 校安事件通報流

程 

2. 107年學年度校安

業務案件 

3. 學生申訴作業流

程 

4. 107學年度申訴業

務案件 

1. 詢問校安通報流程與內部控制作

業規定相符。 

2. 抽查校安事件紀錄，其通報與處理

流程均符合處理程序。 

3. 詢問學生申訴作業流程與內部控

制作業規定相符。 

4. 107年度無申訴案件。 

未發現重大異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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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見 

3 

採購與支付循環

查核 

(總務處事務組) 

1. 逾 10萬元財物採

購 

2. 逾 10萬元勞務採

購 

1.107年 8月 1日至 108年 7月 31日

逾 10萬元財物採購共 41件，抽查

8件。 

2.107年 8月 1日至 108年 7月 31日

逾 10萬元勞務採購共 56件，抽查

12件。 

3.逾 10萬元財物勞務採購與支付流

程與內部控制作業規定相符。 

4.抽查請購作業程序，其投標廠商資

格及規定內容限制均符法令規定。 

5.抽查開標、審標及決標作業程序均

依規定訂定底價，並辦理決標並做

成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記

錄。 

6.抽查交貨及驗收作業程序，交貨資

料均齊全，且安排符合資格人員執

行驗收。 

7.抽查核銷作業程序，均有取得廠商

開立之發票，並供事務組及相關單

位審核辦理核銷。 

未發現重大異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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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見 

4 

國有公用財產產

籍管理 

(總務處保管組) 

1. 財產盤點事宜過

程及結果 

2. 財產盤點不成試

件及原因 

3. 財產遺失處理 

4. 財產報廢情況 

1. 詢問財產盤點流程並檢視盤點相

關文件，與內部控制作業規定相

符。 

2. 詢問財產增加流程並檢視財產增

加單及相關文件，與內部控制作業

規定相符。 

3. 詢問財產報廢流程並檢視財產報

廢單及相關文件，與內部控制作業

規定相符。 

4. 盤點結果有放置國外情形，後因與

該國停止交流，金額不大運回不經

濟，屆耐用年限後報廢。 

未發現重大異常。 無 

5 

校園資訊安全管

理 

(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 

1. 資訊安全作業規

範 

2. 校務行政資料庫

備份及復原 

1. 詢問資訊安全之內部控制流程與

規定相符。 

2. 資訊安全事件通報有文件化並受

到適當管控。 

3. 詢問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備份及

復原作業與內部控制程序規定相

符。 

4. 檢視備份機制與壓縮作業排程、批

次檔製作、上傳均正常運作。 

5. 還原資料庫後可正常運作。 

光碟燒錄作業已不

符需求。 

由於影像資料量

增加使光碟燒錄

已不符需求，目前

由外接硬碟取

代，建議配合修改

內部控制作業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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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見 

6 
財務資訊查核 

(主計室) 

1. 收據管理作業 

2. 憑證保管及管理

作業 

1. 收據支印製、領用及銷號之程序均

與內部控制規定程序相符。 

2. 作廢收據已依規定加蓋作廢章 

3. 主計室配合出納試務查核工作小

組，將查核結果，併同「出納試務

查核報告」簽報校長。 

4. 經抽查有部分收入款未能即時解

繳入帳。 

5. 抽查一個月支收支憑證，查對收付

日期、已開支票號碼已註記於傳票

上。 

6. 抽查一個月支收支憑證，各類憑證

裝訂前已由該事務之主管或主辦

人員會同簽章。 

部分收入款未能即

時解繳入帳 

建議收入款儘量

排除困難，即時解

繳入帳 

7 

科技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經費-

支用經費項目 

(國際及兩岸事

務暨研究發展

處) 

1. 繳回各項收入及

餘款項目 

2. 約用研究人力項

目 

3. 支用經費項目 

4. 保管會計檔案項

目 

1. 查核期間之科技部補助計畫共 95

件抽查計畫編號 105B036 105B037 

105B041 105B042 105B062 

106B001 106B003 106B026 

106B035 106B038 106B040 

106B042 106B044 106B048 

107B035 107B036 107B048 

107B051 107B056 等 19件 

2. 經查 106B048有節餘款因尚未結

未發現重大異常。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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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建議意見 

案,結餘款未繳回科技部。 

3. 約用研究人力均依規定辦理約

用，並檢附核准約用文件。 

4. 經費支用均依規定標準核實支

用，研究人力費用依規定標準按實

核發。 

5. 收支憑證均依規定保管依序裝訂

成冊。 

6. 管理費依規定單獨設立專帳處理。 

7. 財產已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列入

學研機構財產帳，並黏貼科技部補

助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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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08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計畫 

壹、法規依據  

一、行政院「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一)由內部稽核專責單位以客觀公正之立場，協助機關檢查內部控制實施

狀況，並適時提供改善建議。  

(二)每年應至少各辦理一次年度稽核，稽核之期間至少應涵蓋十二個月份，

並自前一年度開始進行跨年度之稽核，其前後年度之起迄時間應分別

相互銜接。  

(三)稽核計畫應於執行前簽報機關首長核定。  

(四)執行稽核工作前，得會同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擬定稽核計畫；但稽核評

估職能單位依相關法令規定已辦理或預計辦理稽核或評估者，得不重

複納入內部稽核。內部稽核單位如擇有與稽核評估職能類似之稽核項

目，得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整合稽核工作期程，並維持客觀公正之立

場採聯合稽核方式辦理。  

二、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8條規定：  

  國立大學校院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

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  

附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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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國立大學校院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並作成年度稽

核報告，向校務會議報告。  

三、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相關規定：  

(一)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  

(二)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異常事

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

相關資料。  

(三)稽核人員或稽核單位應將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情形，納入年度稽核計

畫，定期追蹤其改善成效，並作成年度稽核報告。 

貳、稽核目的  

以客觀公正之觀點，檢查校內各業務之作業程序落實執行情形，適時 提供

改善建議，協助校長合理確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 促進學校

財務運用效能，以達成本校校務目標。  

參、稽核項目  

一、校務基金稽核著重在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與校務基金運用效益 之查核及

評估，本次稽核項目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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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稽核項目 備註 

1 
教務處 

自辦招生考試作業 
 

2 

學務處 

1. 校園安全事件通報與處理 

2. 學生申訴作業 

 

3 

總務處 

1. 逾 10萬元財物勞務採購 

2.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 

 

4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1.資訊安全管理作業 

2.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備份及復原 

 

5 主計室  

二、由本校外聘內部稽核人員負責辦理本次內部稽核工作。  

三、相關稽核作業程序依本校「內部稽核作業說明表」規定辦理。  

肆、稽核業務期間  

受查業務涵蓋期間自 107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7 月 31日。  

伍、稽核工作期程  

一、稽核外勤工作期間：自 108年 11月 1日至 108年 11月 30日。  

二、擬具稽核紀錄：稽核外勤工作結束後，稽核人員依本校內部稽核作業程序，

檢附佐證資料及擬具「稽核紀錄表」，據以支持稽核結論，編製「稽核報

告」。  

三、完成內部稽核報告：10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提報內部控制小組會議

審議或簽陳內控小組召集人核閱後，陳報校長及續向校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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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彙整內控缺失及興革建議，送相關單位填報，並每半年追蹤該等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作成缺失/興革建議追蹤表，提報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審議或簽

陳內控小組召集人核閱後，陳報校長。  

五、稽核計畫、稽核紀錄、稽核報告及其佐證資料等，自稽核工作結束日起，

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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